
适用范围角色定位

启动主体等问题需要厘清

最高人民法院 2023 年工作报告中提出，

2024 年将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持续优化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环境。

当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正联合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起草规范性文件， 着力推进合规改革在刑事

诉讼中的全流程适用。 其中， 审判环节作为检法

联合推进改革深入的关键阶段， 如何适用涉案企

业合规已成为理论和实务共同关注焦点。

法院参与合规考察

的三种模式
潘庸鲁： 在审判阶段适

用企业合规时， 以下几个问

题需要特别关注：

一是进一步明确适用涉

案企业合规的有关罪名和企

业条件。 虽然重大责任事故

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罪、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不

是单位犯罪， 但从法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保护角度看， 这

些罪名应当适用涉案企业合

规。 此外， 对于关系国计民

生、 行业领域有影响力、 解

决“卡脖子” 技术等企业，

也应当适用涉案企业合规。

二是区分重罪和轻罪。

在检察环节， 对轻罪案件检

察机关作相对不起诉具有法

律依据， 但对涉重罪的企业

开展涉案企业合规， 检察机

关是否可以决定不起诉， 似

乎存在刑事诉讼法上的障

碍， 更多的是检察机关向审

判机关提出宽缓化量刑。

三是解决涉

案企业合规第

三方监督评估

费用问题。

四 是 角

色定位。 检

法两家的分

工定位需要

进一步明确。

在审判

阶段适用企

业合规要做

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

一是加

强沟通。 对

于重罪案件

是否要进行涉案企业合规，

检法要做好沟通工作。 我认

为只有检法均同意的情况下

才可以启动涉案企业合规。

二是针对不同案件类型

和企业类型制定企业合规的

证据标准指引。

三是要考察企业合规必

要性。

四是明确启动主体， 理

顺启动流程。

五是做好多元协作回

访， 促进溯源治理。

林喜芬： 对审判环节的

涉案企业合规案件及从宽量

刑建议， 法官应具有实质性

的司法审查权。 在制度完善

方面， 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合规建设、 评估和

审查标准的规范化。 为推动

合规全流程适用， 有必要进

一步增加审判环节司法审查

标准， 探索建立涉案企业合

规量刑指引， 对涉案企业合

规整改及第三方监督考察结

果进行司法分级认定， 并据

以确定宽缓处罚尺度。

二是在审判环节庭审程

序前创设独立的法官合规听

证制度， 邀请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 专业人员等参与听

证， 全面听取涉案企业报告

合规整改情况、 第三方组织

报告监督考察情况、 巡回检

查小组报告第三方组织履职

监督情况等， 并由外部监督

人士发表评议意见， 法官据

此开展司法审查， 确认涉案

企业合规的真实性、 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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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庸鲁：涉案企业在审

判阶段提出启动合规考察

申请时，目前人民法院有三

种参与合规考察的制度模

式：

一是法检共同启动合

规考察模式。

二是法院独立启动合

规考察模式。

三是法院独立验收评

估模式。

我个人认为，法院参与

涉案企业合规，要坚持三个

理念：

一是步子稳一些。 涉案

企业合规需要实践检

验， 其改革创新是建立在检

法、理论界和社会团体反复研

讨上， 需要推动各方形成共

识；

二是适用案件要典而精。

涉案企业合规的理念是“办理

一个案件、 救活一个企业、规

范一个行业”， 所以涉案企业

合规适用范围的界定和适用

对象选择都很重要。

三是要打破“双不起诉”

惯例。 企业合规和企业负责人

的责任承担要做相对分离，企

业合规后相对不起诉并不必

然导致企业负责人相对不起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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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创新

陈超然：因为审判环节涉案企业

合规尚缺乏制度保障和程序规范， 推

动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

以深化改革才显得十分必要。 实践中

需要把握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恢复性司法。 对于企业发展而

言， 司法机关要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

防止办一个案子让企业破产的不良后果

发生。 涉案企业合规是践行恢复性司法

的制度创新， 通过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在

消除犯罪基因的同时帮助企业重新融入

市场， 助力经济发展， 实现治罪与治理

并重。

二是制度定位。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

规司法制度。 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必然是

一个全方位、 全联合、 多主体协同的

基本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然

是一个长期过程， 这就需要公安、 检

察、 审判机关加强协作配合， 推进涉

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衔接工作。

三是手段运用。 现阶段涉案企业合

规更多的是一种程序法激励措施， 实体法

激励特别是延伸到刑罚执行领域的相关配

套措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另外， 合规的

行政激励与刑事激励互认机制不健全， 也

影响了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

四是司法机关角色定位。 涉案企业合

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类似于一体合规，

公安、 检察、 法院都能够参与到合规程序

中， 但刑事诉讼法决定三机关仍是分工配

合、 相互制约的职能定位， 因此， 需要正

确处理好检察权与侦查权、 检察权与审

判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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